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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建议将铊纳入铅、锌回收行业的污染物控制标准

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

摘要：铊作为毒性超过铅和汞，近似于砷的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，其对人体、动

植物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。因此，建议制定铊污染监管办法，要求地方环境执法

部门对涉铊污染企业的污染治理设备进行监管，将《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

术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的涉铊污染物纳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建议

在 2024 年一季度完成对前期涉及铊污染的企业进行环评、排污许可证等的变更，将铊

防治纳入涉铊污染企业的环评、排污许可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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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背景】

铊作为毒性超过铅和汞，近似于

砷的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，其对

人体、动植物均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

害。

近年来，部分地区铊污染问题逐

步显现，一些省份涉铊环境污染事件

多发频发，我国逐步加强铊污染防治

工作，涉铊环境管理标准规范逐步建

立。但由于铊来源广、污染隐蔽性强、

治理难度大，环境风险隐患仍较突出。

江西某公司违法排污致锦江流域铊

污染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暴露了再生

铅等行业铊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漏洞。

由生态环境部某科学研究所出

具的《江西省宜春市锦江铊污染事件

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》明确指

出在铅锌采选和冶炼生产中，重金属

铊伴生在铅精矿、锌精矿石中，铊随

着原矿配料、进炉煅烧进入生产系统。

涉事公司从原料中带入的铊与其他

金属共存于生产全过程，铊进入到产

品中的同时也分布于废水、废渣中，

而引发了锦江铊污染事件。

【问题】

1. 因广泛伴生于多种金属和非

金属矿，且含量低，目前国家涉铊污

染防治的标准缺失，造成国内铊污染。

目前国家制定涉铊的标准除《无

机 化 学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GB31573-2015 制定了铊排放限制，

其余涉铊国家标准均为铊含量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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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存在以铊作为污染源防治的国

家标准缺失。生态环境部为了进一步

加强铊污染防治工作，起草了《涉铊

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南

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但目前

还在征求意见过程，无涉铊污染源污

染隐患排查治理的标准导致铊治理

基础薄弱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对铊污

染认识和了解不够，铊污染底数不清，

企业铊污染防治意识薄弱。

2. 已出台/尚在征求意见的污

染防治标准缺乏对铊污染防治的规

定或对涉铊行业、企业划定范围有缺

失。

《再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

物排放标准（GB31574-2015）》《排

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

金属工业——再生金属（HJ863.4—

2018）》等国家标准，并没有将铊纳

入再生铅工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

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测、防治的污染

因子。上述标准作为《江西某有限公

司 21 万 t/a 再生铅及配套生产线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公示稿）》以及

再生铅行业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材料中污染防治的参考标准，全然未

将铊纳入上述参照标准导致了企业

针对铊监测、防治工作的缺失。

《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治

理技术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

对铊污染治理设立了 5 类涉铊重点

行业企业，其中第二类铅锌冶炼企业，

包括矿产铅锌冶炼和以冶炼废渣和

钢铁烟灰为原料的再生铅锌冶炼企

业；并未包含以废铅酸蓄电池为原料

的铅回收行业。

【建议】

对相关行业标准进行修正。首先

建议加快《涉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

治理技术指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出台、实施。其次建议将铊纳入《再

生铜、铝、铅、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

准（GB31574-2015）》《排污许可证

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

——再生金属（HJ863.4—2018）》

等再生铅行业环境污染防治参照的

国家标准的监测、防治因子。将《涉

铊污染源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

南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的涉

铊污染物纳入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

中建议在 2024 年一季度完成对前期

涉及铊污染的企业进行环评、排污许

可证等的变更，将铊防治纳入涉铊污

染企业的环评、排污许可中。

制定铊污染监管办法，要求地方

环境执法部门对涉铊污染企业的污

染治理设备进行监管。


